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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綦江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

管理办法的通知
綦江府办发〔2019〕46号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綦江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10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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綦江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綦江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行为，明确建设单

位、建设主管部门、市政主管部门、业主等各方的权利和义务，

根据《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、《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、

《重庆市公园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区城市规划区域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已建成的

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理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市政基础设施指城市道路（含桥梁、隧

道、过街设施）、广场、照明设施、给排水设施（含城市防洪、

污水处理）、交通安全设施、环卫设施、园林绿化设施、公园及

其附属设施。

第四条 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规划的要求，要严格遵

循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即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

生产和使用。

第二章 政府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移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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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本章所涉及政府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，是指经区规

资部门审批，按城市道路相关规范进行设计、施工，由区政府投

资，或者由区政府通过投、融资渠道投资建设，具备一定技术条

件，并通过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的市政基础设施。

第六条 相关部门的接收职能职责：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确保所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符合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，并且已经通过有关部门的竣工验收。

（二）区财政局：负责做好移交的市政基础设施管理、养护

的资金预算安排及资产移交监管工作。

（三）区城管局：负责接收城市道路、照明、环卫、广场、

园林绿化设施、公园及其附属设施以及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等

设施。

（四）区水利局：负责接收河道河堤河渠建设工程设施。

（五）区交通局：负责接收城区道路公交站亭及附属设施。

（六）区住房城乡建委：负责接收排水管网、污水管网、建

设单位移交的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建设工程档案。

第七条 政府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

严格按照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》（建质

〔2013〕171号）、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

案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 号）组织验收、办理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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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验收备案。

第八条 政府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程序：

（一）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，建设单位需在 90 天内向相关主

管部门提交工程配套市政基础设施的以下材料：

1．移交书面申请；

2．完整的工程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；

3．完整的工程竣工图纸和竣工图电子文档，以及相关的文字、

音像和实物等资料；

4．区建设主管部门签署备案意见的《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》；

5．工程质量保修书和遗留问题的整改承诺书；

6．相关法规规定的文件或资料。

以上资料未能提供的，建设单位须在验收报告上逐条列明，

并说明未能提供的原因及解决办法。

（二）在收到移交申请和移交管理资料后，相关主管部门应

当与建设单位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接收工作并签订《綦江区市

政基础设施工程管养移交书》。移交书签订之日为正式移交日，

《綦江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管养移交书》中应明确移交的市政工

程设施现实情况以及市政工程设施不符合验收标准的内容，相关

主管部门应在移交书中明确需要整改的内容和整改的时间，由建

设单位按规定进行整改后以书面形式报至相关主管部门验收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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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或仍未验收合格的，由相关主管部门

直接接收整改，费用由建设单位负责。

第三章 非政府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移交

第九条 非政府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是指本区房地产开发

项目建设红线范围内，由开发商配套建设，规划属于与开发地块

共用的市政基础设施。

第十条 按照“谁所有，谁管理”的原则。非政府投资建设市政

基础设施由开发企业或项目业主委员会负责管理和维修。

第十一条 根据自愿原则，开发企业或项目业主委员会也可以

委托区城管局对其所有的非政府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日

常维护管理。委托区城管局管理市政基础设施的，由开发企业或

项目业主委员会与区城管局签订移交协议书；未成立业主委员会

的单体楼栋、老旧小区部分区域作为市政基础设施使用的，由街

道按照自愿原则委托区城管局进行日常维护管理。

第十二条 移交协议书应当明确双方委托管理的范围、移交时

的现状、委托管理时限、维修责任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。

第四章 其他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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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规资、建设等相关部门未按规定进行规划、土地出

让、备案的，由区纪委监委机关对相关责任人员按失职渎职进行

责任追究。

第十四条 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单位发生以下行为的，由相关

主管部门移送区纪委监委机关按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。

（一）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，未在规定时间内移交相关主管

部门的；

（二）移交时存在问题，经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，由相关主

管部门直接整改的。

第十五条 开发企业或项目业主委员会对其所有的非政府投

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既不负责管理维护也不委托区城管局进行

管理维护，可能涉及危害公共安全或擅自变更规划用途的，由区

规资、应急、城管等部门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，原《重庆市綦

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綦江区市政基础设施移交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綦江府办发〔2016〕7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